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113號

原      告  連子文

被      告  枌發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書賢

訴訟代理人  田振慶律師

            官昱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

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為被告所否認，故系爭斷尾條款成立

與否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加

以除去，是原告提起確認系爭斷尾條款無效之訴，即有確認

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2年8月8日入職被告，被告於同

年月11日即要求伊離職，為此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雙方並於同年8月30日兩造調解成立，作有新北市政

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下稱系爭調解），約定被告同意給付

伊新臺幣（下同）15,000元（含薪資、餐費、資遣費、當月

勞健保費用），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作為伊請領失業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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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用等，作為和解條件，並有約定斷尾條款：「對造人依

約履行後，申請人同意不再以本件爭議向對造人為任何主

張，亦不再向任何機關單位為任何不利於對造人之指控（包

含但不限於民事請求、刑事告訴、自訴或任何行政上申訴、

檢舉等，以上如有已提出者，亦同）。申請人如有違反，應

給付他方違約金新臺幣45,000元。」（下稱系爭斷尾條

款）。詎伊於112年9月8日前往就業服務站申請失業給付

時，遭告知因被告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因此不得請領失業

給付，伊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卻遭拒絕，是系爭斷尾條款

極度限縮勞工權益，減輕企業所需負擔之責任，有違勞動基

準法、民法公序良俗、誠信原則等精神，應屬無效。為此，

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130,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確認112年8月30日新北

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之斷尾條款無效。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8月8日到職，約定月薪為35,000

元，因工作態度不積極且無心學習工作事項，旋於同年8月1

1日遭被告解雇。兩造於同年8月30日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其

性質上屬和解契約，兩造即應受系爭調解所拘束，而原告在

調解前即已知道被告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系爭調解內容亦

包含「勞健保補償」，已涵蓋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之範圍，原

告未能舉證或說明系爭斷尾條款為何無效，且亦無舉證其已

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規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原告之請

求自屬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受雇於被告之期間為112年8月8日至同年月11

日，原告遭被告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雇，被告於原告任職

期間，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兩造於112年8月30日為此前往

新北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達成合意，約定被告應給付

原告15,000元、並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另合意

有上開系爭斷尾條款，有112年8月30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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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

屬實。

　㈡原告請求給付130,680元之損害賠償，是否有理？

　⒈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

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和解乃當事人約定相

互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

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

效力，亦為民法第736條、第737條所明定。和解成立以後，

其發生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

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

兩造當事人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不得再就和解前之法律關

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

照）。再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

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

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

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

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

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

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19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次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

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

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為

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

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十倍罰

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給

付標準賠償之。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

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

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

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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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為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

第1款、第38條第1項、第40條所明定，是雇主若未為勞工辦

理投保手續，將使遭解雇之勞工無法請領就業保險之失業給

付，雇主就勞工之損失，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本件原告請求未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為被告所否

認，經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前

段，性質上屬和解契約，而細觀系爭調解紀錄內容，原告為

申請人，被告為對造人，在申請人主張欄中記明：「3.在職

期間公司未於到職日投保勞健保，造成6%勞退金未提撥，請

求公司補償。」等詞（見本院卷第69頁），其下並有原告之

親筆簽名；而調解方案欄記載：「請對造人給付申請人和解

金15,000元（含…勞健保補償）…」、調解結果欄記載：

「申請人與對造人雙方同意調解方案，達成和解共識，本案

調解成立。」等詞（見本院卷第71頁），堪認原告確實於系

爭調解成立前，即知曉被告未與原告投保勞健保，且就未投

保勞健保之相關損害，已為系爭調解之標的內容，為兩造成

立和解契約之範圍內，而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之投

保單位應賠付之失業給付損失，依前揭規範意旨，屬未投保

勞健保之損失之一。準此，原告於系爭調解成立後，再依就

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其未

能請領失業保險之損失130,680元，即屬無據。至於原告主

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原告應得再向被告請求不能請領失業

給付之損害賠償云云，惟查，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

之投保單位應賠付之失業給付損失，本為系爭調解之調解方

案所直接涵蓋，業如前述，故縱系爭斷尾條款不存在，亦不

妨害兩造間就未投保勞健保所生損害部分已成立之和解契

約，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屬誤會。

　㈢系爭斷尾條款是否無效？

  ⒈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權利之

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

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72、1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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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有系爭斷尾條款之約定，乃被告

控制日後風險之約款，為社會生活中私法自治秩序下所常

見，其雖限制原告再向被告主張權利或向任何機關單位對被

告指控之行為，惟未見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本件原告未能舉

證或說明該等條款具體上有何違背公序良俗或誠信原則之

處，其空言主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應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130,68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確認

系爭斷尾條款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曹宇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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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113號
原      告  連子文
被      告  枌發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書賢
訴訟代理人  田振慶律師
            官昱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為被告所否認，故系爭斷尾條款成立與否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是原告提起確認系爭斷尾條款無效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2年8月8日入職被告，被告於同年月11日即要求伊離職，為此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雙方並於同年8月30日兩造調解成立，作有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下稱系爭調解），約定被告同意給付伊新臺幣（下同）15,000元（含薪資、餐費、資遣費、當月勞健保費用），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作為伊請領失業給付之用等，作為和解條件，並有約定斷尾條款：「對造人依約履行後，申請人同意不再以本件爭議向對造人為任何主張，亦不再向任何機關單位為任何不利於對造人之指控（包含但不限於民事請求、刑事告訴、自訴或任何行政上申訴、檢舉等，以上如有已提出者，亦同）。申請人如有違反，應給付他方違約金新臺幣45,000元。」（下稱系爭斷尾條款）。詎伊於112年9月8日前往就業服務站申請失業給付時，遭告知因被告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因此不得請領失業給付，伊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卻遭拒絕，是系爭斷尾條款極度限縮勞工權益，減輕企業所需負擔之責任，有違勞動基準法、民法公序良俗、誠信原則等精神，應屬無效。為此，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0,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確認112年8月30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之斷尾條款無效。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8月8日到職，約定月薪為35,000元，因工作態度不積極且無心學習工作事項，旋於同年8月11日遭被告解雇。兩造於同年8月30日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其性質上屬和解契約，兩造即應受系爭調解所拘束，而原告在調解前即已知道被告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系爭調解內容亦包含「勞健保補償」，已涵蓋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之範圍，原告未能舉證或說明系爭斷尾條款為何無效，且亦無舉證其已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規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原告之請求自屬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受雇於被告之期間為112年8月8日至同年月11日，原告遭被告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雇，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兩造於112年8月30日為此前往新北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達成合意，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元、並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另合意有上開系爭斷尾條款，有112年8月30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屬實。
　㈡原告請求給付130,680元之損害賠償，是否有理？
　⒈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和解乃當事人約定相互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亦為民法第736條、第737條所明定。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兩造當事人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不得再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次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十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為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38條第1項、第40條所明定，是雇主若未為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將使遭解雇之勞工無法請領就業保險之失業給付，雇主就勞工之損失，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本件原告請求未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前段，性質上屬和解契約，而細觀系爭調解紀錄內容，原告為申請人，被告為對造人，在申請人主張欄中記明：「3.在職期間公司未於到職日投保勞健保，造成6%勞退金未提撥，請求公司補償。」等詞（見本院卷第69頁），其下並有原告之親筆簽名；而調解方案欄記載：「請對造人給付申請人和解金15,000元（含…勞健保補償）…」、調解結果欄記載：「申請人與對造人雙方同意調解方案，達成和解共識，本案調解成立。」等詞（見本院卷第71頁），堪認原告確實於系爭調解成立前，即知曉被告未與原告投保勞健保，且就未投保勞健保之相關損害，已為系爭調解之標的內容，為兩造成立和解契約之範圍內，而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之投保單位應賠付之失業給付損失，依前揭規範意旨，屬未投保勞健保之損失之一。準此，原告於系爭調解成立後，再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其未能請領失業保險之損失130,680元，即屬無據。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原告應得再向被告請求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云云，惟查，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之投保單位應賠付之失業給付損失，本為系爭調解之調解方案所直接涵蓋，業如前述，故縱系爭斷尾條款不存在，亦不妨害兩造間就未投保勞健保所生損害部分已成立之和解契約，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屬誤會。
　㈢系爭斷尾條款是否無效？
  ⒈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72、148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有系爭斷尾條款之約定，乃被告控制日後風險之約款，為社會生活中私法自治秩序下所常見，其雖限制原告再向被告主張權利或向任何機關單位對被告指控之行為，惟未見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本件原告未能舉證或說明該等條款具體上有何違背公序良俗或誠信原則之處，其空言主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應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130,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確認系爭斷尾條款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曹宇桐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113號

原      告  連子文

被      告  枌發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書賢

訴訟代理人  田振慶律師

            官昱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

    系爭斷尾條款無效，為被告所否認，故系爭斷尾條款成立與

    否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加以

    除去，是原告提起確認系爭斷尾條款無效之訴，即有確認利

    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2年8月8日入職被告，被告於同

    年月11日即要求伊離職，為此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雙方並於同年8月30日兩造調解成立，作有新北市政

    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下稱系爭調解），約定被告同意給付

    伊新臺幣（下同）15,000元（含薪資、餐費、資遣費、當月

    勞健保費用），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作為伊請領失業給

    付之用等，作為和解條件，並有約定斷尾條款：「對造人依

    約履行後，申請人同意不再以本件爭議向對造人為任何主張

    ，亦不再向任何機關單位為任何不利於對造人之指控（包含

    但不限於民事請求、刑事告訴、自訴或任何行政上申訴、檢

    舉等，以上如有已提出者，亦同）。申請人如有違反，應給

    付他方違約金新臺幣45,000元。」（下稱系爭斷尾條款）。

    詎伊於112年9月8日前往就業服務站申請失業給付時，遭告

    知因被告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因此不得請領失業給付，伊

    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卻遭拒絕，是系爭斷尾條款極度限縮

    勞工權益，減輕企業所需負擔之責任，有違勞動基準法、民

    法公序良俗、誠信原則等精神，應屬無效。為此，依就業保

    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130,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確認112年8月30日新北市政府勞資

    爭議調解紀錄之斷尾條款無效。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8月8日到職，約定月薪為35,000元

    ，因工作態度不積極且無心學習工作事項，旋於同年8月11

    日遭被告解雇。兩造於同年8月30日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其

    性質上屬和解契約，兩造即應受系爭調解所拘束，而原告在

    調解前即已知道被告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系爭調解內容亦

    包含「勞健保補償」，已涵蓋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之範圍，原

    告未能舉證或說明系爭斷尾條款為何無效，且亦無舉證其已

    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規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原告之請

    求自屬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受雇於被告之期間為112年8月8日至同年月11日，

    原告遭被告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雇，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

    ，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兩造於112年8月30日為此前往新北

    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達成合意，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

    15,000元、並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另合意有上

    開系爭斷尾條款，有112年8月30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

    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屬實

    。

　㈡原告請求給付130,680元之損害賠償，是否有理？

　⒈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

    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和解乃當事人約定相

    互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

    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

    效力，亦為民法第736條、第737條所明定。和解成立以後，

    其發生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

    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

    兩造當事人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不得再就和解前之法律關

    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

    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

    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

    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

    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

    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

    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19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次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

    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

    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為其

    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

    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十倍罰鍰。

    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給付標

    準賠償之。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本保

    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

    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

    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

    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為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

    第38條第1項、第40條所明定，是雇主若未為勞工辦理投保

    手續，將使遭解雇之勞工無法請領就業保險之失業給付，雇

    主就勞工之損失，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本件原告請求未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前段

    ，性質上屬和解契約，而細觀系爭調解紀錄內容，原告為申

    請人，被告為對造人，在申請人主張欄中記明：「3.在職期

    間公司未於到職日投保勞健保，造成6%勞退金未提撥，請求

    公司補償。」等詞（見本院卷第69頁），其下並有原告之親

    筆簽名；而調解方案欄記載：「請對造人給付申請人和解金

    15,000元（含…勞健保補償）…」、調解結果欄記載：「申請

    人與對造人雙方同意調解方案，達成和解共識，本案調解成

    立。」等詞（見本院卷第71頁），堪認原告確實於系爭調解

    成立前，即知曉被告未與原告投保勞健保，且就未投保勞健

    保之相關損害，已為系爭調解之標的內容，為兩造成立和解

    契約之範圍內，而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之投保單位

    應賠付之失業給付損失，依前揭規範意旨，屬未投保勞健保

    之損失之一。準此，原告於系爭調解成立後，再依就業保險

    法第38條第1項後段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其未能請領

    失業保險之損失130,680元，即屬無據。至於原告主張系爭

    斷尾條款無效，原告應得再向被告請求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

    損害賠償云云，惟查，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之投保

    單位應賠付之失業給付損失，本為系爭調解之調解方案所直

    接涵蓋，業如前述，故縱系爭斷尾條款不存在，亦不妨害兩

    造間就未投保勞健保所生損害部分已成立之和解契約，是原

    告此部分之主張，應屬誤會。

　㈢系爭斷尾條款是否無效？

  ⒈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權利之

    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

    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72、148條

    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有系爭斷尾條款之約定，乃被告

    控制日後風險之約款，為社會生活中私法自治秩序下所常見

    ，其雖限制原告再向被告主張權利或向任何機關單位對被告

    指控之行為，惟未見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本件原告未能舉證

    或說明該等條款具體上有何違背公序良俗或誠信原則之處，

    其空言主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應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130,68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確認

    系爭斷尾條款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曹宇桐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113號

原      告  連子文

被      告  枌發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書賢

訴訟代理人  田振慶律師

            官昱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為被告所否認，故系爭斷尾條款成立與否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是原告提起確認系爭斷尾條款無效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2年8月8日入職被告，被告於同年月11日即要求伊離職，為此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雙方並於同年8月30日兩造調解成立，作有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下稱系爭調解），約定被告同意給付伊新臺幣（下同）15,000元（含薪資、餐費、資遣費、當月勞健保費用），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作為伊請領失業給付之用等，作為和解條件，並有約定斷尾條款：「對造人依約履行後，申請人同意不再以本件爭議向對造人為任何主張，亦不再向任何機關單位為任何不利於對造人之指控（包含但不限於民事請求、刑事告訴、自訴或任何行政上申訴、檢舉等，以上如有已提出者，亦同）。申請人如有違反，應給付他方違約金新臺幣45,000元。」（下稱系爭斷尾條款）。詎伊於112年9月8日前往就業服務站申請失業給付時，遭告知因被告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因此不得請領失業給付，伊再次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卻遭拒絕，是系爭斷尾條款極度限縮勞工權益，減輕企業所需負擔之責任，有違勞動基準法、民法公序良俗、誠信原則等精神，應屬無效。為此，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0,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確認112年8月30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之斷尾條款無效。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8月8日到職，約定月薪為35,000元，因工作態度不積極且無心學習工作事項，旋於同年8月11日遭被告解雇。兩造於同年8月30日成立勞資爭議調解，其性質上屬和解契約，兩造即應受系爭調解所拘束，而原告在調解前即已知道被告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系爭調解內容亦包含「勞健保補償」，已涵蓋就業保險失業給付之範圍，原告未能舉證或說明系爭斷尾條款為何無效，且亦無舉證其已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規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原告之請求自屬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受雇於被告之期間為112年8月8日至同年月11日，原告遭被告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雇，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幫原告投保勞健保，兩造於112年8月30日為此前往新北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達成合意，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元、並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另合意有上開系爭斷尾條款，有112年8月30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屬實。

　㈡原告請求給付130,680元之損害賠償，是否有理？

　⒈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和解乃當事人約定相互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亦為民法第736條、第737條所明定。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兩造當事人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不得再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次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十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為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38條第1項、第40條所明定，是雇主若未為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將使遭解雇之勞工無法請領就業保險之失業給付，雇主就勞工之損失，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⒊本件原告請求未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前段，性質上屬和解契約，而細觀系爭調解紀錄內容，原告為申請人，被告為對造人，在申請人主張欄中記明：「3.在職期間公司未於到職日投保勞健保，造成6%勞退金未提撥，請求公司補償。」等詞（見本院卷第69頁），其下並有原告之親筆簽名；而調解方案欄記載：「請對造人給付申請人和解金15,000元（含…勞健保補償）…」、調解結果欄記載：「申請人與對造人雙方同意調解方案，達成和解共識，本案調解成立。」等詞（見本院卷第71頁），堪認原告確實於系爭調解成立前，即知曉被告未與原告投保勞健保，且就未投保勞健保之相關損害，已為系爭調解之標的內容，為兩造成立和解契約之範圍內，而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之投保單位應賠付之失業給付損失，依前揭規範意旨，屬未投保勞健保之損失之一。準此，原告於系爭調解成立後，再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其未能請領失業保險之損失130,680元，即屬無據。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原告應得再向被告請求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云云，惟查，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後段之投保單位應賠付之失業給付損失，本為系爭調解之調解方案所直接涵蓋，業如前述，故縱系爭斷尾條款不存在，亦不妨害兩造間就未投保勞健保所生損害部分已成立之和解契約，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屬誤會。

　㈢系爭斷尾條款是否無效？

  ⒈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72、148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成立系爭調解，有系爭斷尾條款之約定，乃被告控制日後風險之約款，為社會生活中私法自治秩序下所常見，其雖限制原告再向被告主張權利或向任何機關單位對被告指控之行為，惟未見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本件原告未能舉證或說明該等條款具體上有何違背公序良俗或誠信原則之處，其空言主張系爭斷尾條款無效，應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不能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賠償130,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確認系爭斷尾條款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曹宇桐





